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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105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一、105 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高達 381 億餘元，且

自 103 年度起因未於當年度編列預算撥補，導致巨額欠款，允應

速籌財源因應 

105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國保基金)附屬單位預

算案，中央應負擔款項待籌措其他財源數預計高達 381 億餘元，

自 103 年度至 105 年度已連續 3 年未於當年度編列預算撥補，肇

致政府欠款情事。依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之預計平衡表「應

付保管款」預計金額為 674 萬 9 千元，其中有關中央政府責任準

備之說明略以：預估 105 年度中央政府責任準備已無期初餘額，

加計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 79億 5,438 萬 8千元，及中央主管機

關1應負擔款項其他財源收入 381 億 2,497 萬 2 千元，共計 460 億

7,936 萬元，用以支應中央政府應負擔保費、年金差額、人事及行

政管理經費2。經查：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及其財源相關規範 

1.依國民年金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負擔款項含下列 3項： 

(1)中央應補助之保險費：依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關於保險費

負擔之規定3，被保險人最高自付 60％，餘由政府負擔，其

                      
1
國民年金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內政部，因行政院組織改造及社政業務移撥，自 102 年 7 月 23 日

起，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 
2
 參 105 年度國保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案第 48 頁。 

3
 國民年金法第12條規定：「本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列之規定： 

一、被保險人為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全額負擔；在縣（市

），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35％，縣（市）主管機關負擔65％。 

二、被保險人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一）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

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一倍者，自付30％

，在直轄市，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負擔70％；在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35％，縣（市）主

管機關負擔35％。（二）被保險人，其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達當年度最低

生活費2倍，且未超過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之1.5倍者，自付45％，在直轄市，由

直轄市主管機關負擔55％；在縣（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27.5％，縣（市）主管機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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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應由中央負擔部分，係依身分別補助 27.5％、35％、40

％、70％及 100％之保險費。 

(2)老年、身心障礙及遺屬年金給付差額：為利整併國保開辦

前之各項津貼及給付衡平性，其與國民年金法給付計算之

差額，係屬津貼性質4，爰於國民年金法第 30 條、第 34 條

及第 42 條規定，老年、身心障礙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差額應

由中央負擔。 

(3)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依國民年金法第 46 條規定，為保

險人5辦理國保所需之人事及行政管理經費，上限為當年度

應收保險費總額 3.5％，全數由中央負擔。 

2.至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之財源部分，依國民年金法第 47條規

定6，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款項之財源

籌措，依序為公益彩券盈餘7、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等 2 項

方式，如仍有不足且無法由責任準備支應時，應編列公務預

算撥補。此外，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稅課收入分配及運用辦

                                                          
27.5％。 

三、被保險人為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證明者：（一）極重度及重度身心障礙者，由中央主管機

關全額負擔。（二）中度身心障礙者負擔30％，中央主管機關負擔70％。（三）輕度身心障礙者

負擔45％，中央主管機關負擔27.5％，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縣（市）主管機關負擔27.5％。 

四、其餘被保險人自付60％，中央主管機關負擔40％。」 
4 參立法院公報第96卷第58期，第131頁至第238頁。 
5 國民年金法第 4 條規定：「本保險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配合

勞動部暨所屬機關組織法施行，自103年 2月17日起，國保基金投資及運用業務改由勞動部勞動基金

運用局（以下簡稱基金運用局）管轄，其他業務由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管轄。 
6 國民年金法第47條第1項與第3項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之

款項，除第 36 條規定之基本保證年金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外，依序由下列來源籌措支應

；其有結餘時，應作為以後年度中央政府責任準備：一、供國民年金之用之公益彩券盈餘。二、調增

營業稅徵收率1％；其實施範圍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及「中央主管機關應補助之保險費

及應負擔之款項，如依第1項規定籌措財源因應後，仍有不足，亦無法由中央政府責任準備支應時，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補。」 
7
 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運動彩券係屬公益彩券之一，又依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

會組成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公益彩券盈餘之分配，應以45％供國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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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稅課收入優先撥供

國保中央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款項之用。 

(二)國保開辦迄今持續存在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之財源不足問題

，恐不利基金之永續經營 

自國保開辦之次月(即 97 年 11 月)起，每月基金獲配之公

益彩券盈餘，即不足以支應當月之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 ，且用

以支應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之公益彩券盈餘分配收入與特種貨

物及勞務稅稅課收入，僅於國保開辦當年度(即 97 年度)因一次

撥入公益彩券累計盈餘分配數，足敷支應，其餘年度則須由以

前年度所提存責任準備填補之，且因已提存之責任準備仍有不

足，中央主管機關爰自 101 年度及 102 年度分別編列公務預算

102.36 億元及 120.36 億元撥補，而該二年度實際撥補數分別

達 77.02 億元及 74.87 億元(詳附表 1)。 

是以，國保制度自開辦起即出現財源不足問題，顯示國保

基金欠缺長期穩定之財源，且開辦迄今 7 年，中央主管機關卻

無積極作為及具體解決對策，恐不利國保基金之永續經營。 

(三)迄 103 年底，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不足數達 156 億餘元，肇

致政府鉅額欠款，且預計 105 年度不足數增至 381 億餘元，卻

仍待另籌財源支應，實有欠當 

上述國保中央應負擔款項之財源不足問題，自 103 年度起

，中央主管機關均未於當年度編列公務預算撥補，例如該基金

103 年度預算書「預計平衡表說明」之收入部分列有中央應負

擔款項其他財源收入 265 億元8，惟截至當年底中央政府應負擔

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之決算數達 156 億餘元，其中應負擔保費

144 億餘元及利息 4,889 萬餘元，雖由衛福部於 104 年度編列

                      
8
詳 103 年度國保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書第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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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預算撥補9，惟顯示 103 年度當年度未編列預算撥補，已導

致政府巨額欠款。且預計 104 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不足數

，仍由衛福部於 105 年度編列公務預算撥補之10，足見自 103

年度起未於當年度編列預算撥補，已導致政府欠款情事。 

復以，預估105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款項不足數更高達381

億餘元，究以何種方式籌措財源支應，仍在未定之數，顯欠允

當，亟待依前揭國民年金法所定籌措財源之先後順序，儘速研

謀確定財源方案。 

綜上，國保制度自 97 年 10 月開辦以來，即出現中央政府應

負擔款項財源不足問題，然該制度實施迄今 7 年，中央主管機關

迄無積極作為及具體解決對策，且自 103 年度起因未於當年度編

列預算撥補，肇致政府鉅額欠款情事，復預計 105 年度中央政府

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高達 381 億餘元，卻仍待另籌措財源

中，實有未當。未來伴隨高齡化、少子化、保險費率調高等趨勢

下，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將逐年攀升，若欠缺長期穩定

財源支應，恐影響國保基金財務健全，亟待儘速研謀有效對策，

俾利基金之永續經營。 

附表 1：97 年度、101 至 105 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

、責任準備及財源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項  目 97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中央應負擔款項 6,286 29,448 32,528 21,745
 3
 41,784 46,079 

分配及稅課收入 40,869 18,646 19,125 17,529 7,594 7,954 

                      
9
截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計 156 億餘元，包含中央應負擔

保費 144 億餘元及利息 4,889 萬餘元(已於 104 年度編列公務預算撥補)、中央政府短期週轉(含利

息)11 億 5 千萬餘元(該週轉金額已於 104 年 1 月 6 日以公彩盈餘獲配收入撥還)。詳 103 年度國

保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第 14 頁。 
10
據105年度衛生福利部單位預算案第104頁之說明：「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 23,900,000

千元，依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本部應負擔款項不足數，依法須調升營業稅 1％支應，惟在行

政院未調增營業稅前，以編列預算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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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97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責任準備增減數 +34,583 -10,802 -10,021 -4,216 -33,528 -38,125 

當年度編列公務預算

撥補 
0 10,236 12,036 0 0 0 

其他財源 0 0 0 0 33,527 38,125 

期末責任準備餘額 34,583 2,534 4,549 1,519 0 0 

為負數之支應方式       

A.由已提存責任準

備支應 
- 3,100 2,534 4,216 0 0 

B.中央主管機關公

務預算撥補 
- 7,702 7,487 0

 3
 

33,527 38,125 

C.籌措其他財源 - - - 0 

※註：1.資料來源，引用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整體評估報告第 95 題之
附表 1。 

2.表內 104 年度為預算數及 105 年度為預算案數，餘為決算數。 
3.依 103 年度國保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關於中央政府責任準備增減
數之平衡表資料(現金流概念)，當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保費為 0 元
，亦即 103 年度中央政府實際並未支付其應負擔之保費；至 103 年
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部分，係由衛生福利部於 104
年度編列公務預算撥補之。 

 

二、97 年度至 103 年度被保險人數減少達 15％，同期間整體繳費率由

71％減少至 49％，不利基金財務之長期穩健運作，應積極研謀改

善 

依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之「保險收入明細表」說明，預

估 105 年度被保險人數約 360 萬人，月投保金額 1 萬 8,282 元，

保險費率 8％，爰編列保費收入 526 億 6,344 萬 4千元，其中被保

險人應負擔數為 337 億 2,458 萬 5 千元。經查： 

(一)總投保人數減幅 15.87％，一般身分被保險人大幅減少 

以國保投保人數資料（詳附表 1）可知，97 年底國保被保

險人數為422萬餘人，至103年底減少至358萬餘人（減幅15.09

％）；如以被保險人之身分別觀之，一般身分被保險人呈大幅減

少情形，由 97年底約 393 萬餘人下降至 103 年底之 308 萬餘人

（減幅 21.51％），占整體被保險人數比率亦由 97年底之 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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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為 103 年底之 86.10％。 

(二)迭經審計部提出納保對象繳費情形欠理想之審核意見 

據審計部 97 年度至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均

指出國保納保對象之繳費情形欠理想，摘略如下： 

1.97 年度為 57.4％：應納保 409 萬 3,308 人，至 97 年底僅 234

萬 9,686 人繳交保險費。 

2.98 年度為 59.2％：被保險人應繳保費 317 億 1千 2百餘萬元

（至 98 年 9月份）實際已繳 187 億 7千 3百餘萬元，尚不及

6 成，影響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現金流入及財務穩定性。 

3.99 年度為 58.37％：被保險人應收保費累計 615 億 8 千 3 百

餘萬元（至 99 年 9月份）實際已收 359 億 4千 7百餘萬元，

收繳率為 58.37％。 

4.103 度：自 97 年 10 月至 103 年底止被保險人應收保險費累

計 1,913 億 1,660 萬餘元，惟至 104 年 3 月底止，實際已

收 1,082 億 342 萬餘元，收繳率為 56.56％。 

(三)近年度繳費率僅 5成左右，實屬偏低 

按國保採柔性強制投保方式，由政府主動為符合資格之民

眾加保，並由政府負擔部分保險費11（詳附表 2），且對於逾期欠

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僅加收利息，而不加收滯納金。 

由歷年來國保之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資料（詳附表 3）觀之

，截至 104 年 9 月 10 日止，各年度應收保險費繳費率自 97 年

度之 70.95％逐年降低，至 104 年度上半年應收保險費之收繳率

僅 45.25％，已低於五成。詢據勞保局說明，因國保制度依法得

於 10年內補繳保險費，並經該局積極催收等，故以前年度累計

補繳保費較多，致收繳率較新年度高；然國保開辦迄今逾 7 年

                      
11 同註 3（即國民年金法第 1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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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度繳費率仍僅 5 成左右，實屬偏低，亟待持續切實檢討

關鍵因素並妥謀改進之道。 

綜上，國保自 97年 10 月開辦迄至 104 年 9月 10 日繳費率僅

56.36％，未及 6成，考量國保係採確定給付非足額提撥方式辦理

，若繳費率持續下降，恐影響基金財務之長期穩健，允宜持續檢

討關鍵因素，並妥擬有效提升繳費率之對策。 

附表 1：國民年金保險投保人數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年底 一般身分 
低收 

入戶 

所得未達一定標準 身心障礙者 

合 計 未達 

1.5倍 

未達 

2倍 
小計 

重度 
以上 中度 輕度 小計 

97 3,931,145 39,150 5,657 3,146 8,803 88,447 81,367 71,993 241,807 4,220,905 

98 3,562,609 50,392 99,632 50,963 150,595 95,379 83,868 71,835 251,082 4,014,678 

99 3,389,685 51,390 119,858 61,521 181,379 96,166 83,454 70,167 249,787 3,872,241 

100 3,295,839 62,071 120,010 55,123 175,133 97,956 82,583 70,149 250,688 3,783,731 

101 3,220,523  72,616  127,310  56,883  184,193  99,120  80,608  68,566  248,294  3,725,626 

102 3,180,002 76,420 123,093 51,694 174,787 100,335 78,657 67,400 246,392 3,677,601 

103 3,085,741 77,315 126,404 52,220 178,624 98,456 77,866 66,018 242,340 3,584,020 

104 3,247,000 80,000 122,000 52,000 174,000 102,000 79,000 68,000 249,000 3,750,000 

105 3,109,000 75,000 122,000 50,000 172,000 99,000 78,000 67,000 244,000 3,600,000 

※註：1.資料來源，勞保局。 
 2.表內人數為各年年底實際數，104 年底及 105 年底為預算案數。 

附表 2：國保之保險費負擔比率及全月保險費負擔金額表                    

被保險人補助身分 被保險人自付比率 
(每月自付金額) 

政府負擔比率 
(每月負擔金額) 

一般民眾 60％(878 元) 40％(585 元) 
低收入戶 0％ (  0 元) 100％(1,463 元) 

所得未
達一定
標準者  

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1.5 倍 30％(439 元) 70％(1,024 元) 

未達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2倍 45％(658 元) 55％(805 元) 

身心障
礙者 

重度以上 0％ (  0 元) 100％(1,463 元) 
中度 30％(439 元) 70％(1,024 元) 
輕度 45％(658 元) 55％(  8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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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資料來源，勞保局。 
 2.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月投保金額 1萬 8,282 元，保險費率 8％。 

附表 3：歷年來國保之被保險人保險費收繳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保險費 
所屬年度 

期末 
被保險人數 

應收保險費 
已繳保險費 

(截至 104 年 9 月 10 日止) 
繳費率 

97 (10-12 月) 4,220,905 8,189,050 5,810,480 70.95％ 

98 4,014,678 30,843,317  20,203,670 65.50％ 

99 3,872,241 29,862,186  18,249,912 61.11％ 

100 3,783,731 31,882,177  18,366,387 57.61％ 

101 3,725,626 29,306,395  16,089,609 54.90％ 

102 3,677,601 30,934,962 16,056,676 51.90％ 

103 3,584,020 30,298,519 14,917,363 49.23％ 

104(1-6 月) 3,574,129 16,768,500 7,587,666 45.25％ 

  合  計 - 208,085,106 117,281,763 56.36％ 

※註：1.資料來源，勞保局。 
   2.各年度已繳保險費係統計自各期繳款單寄發後至 104 年 9 月 10 日止收繳

金額（含補繳）；又自 101 年度起，國保保險費繳款單調整為於單月底寄發
前 2 個月保險費繳款單，須於雙月底前繳納，如 103 年 7-8 月份國民年金
保險費，勞保局於同年 9月底寄發繳款單，被保險人應於同年 10 月底前繳
納。 

3.舊年度保費距今期間較長，累計補繳保費較多，故收繳率較新年度高。 
 

三、連年未足額撥付國保基金，致資金缺口龐鉅，105 年度恐須支付逾

1億元之遲繳保費利息暨周轉金利息，基金財務雪上加霜 

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預計平衡表說明」列示，105 年度

利息費用 1,700 萬 3 千元，係中央政府責任準備 105 年度向該基

金短期周轉所產生之利息費用；另中央應負擔款項其他財源收入

編列 381 億餘元。經查： 

(一)倘未依法調增營業稅稅率籌措財源，105 年度止預估中央應負

擔國民年金款項之短撥數達 381 億元 

依國民年金法規定，除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身心障礙基本

保證年金，每年度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外，中央應負擔款



 

 9 

項包括中央政府保費補助、年金差額、勞保局行政管理費等 3

項。103 年度中央應負擔國民年金前揭款項，扣除公益彩券盈餘

獲配收入、特種貨物及勞物稅稅課收入及責任準備等財源後，

實際短撥數為 156 億元，惟衛福部遲至 104 年度甫於公務預算

編列 167 億元償付該短撥數，且中央政府仍未依法調增營業稅

稅率籌措財源12。104 年度預估國民年金亦產生資金缺口 335 億

元，衛福部仍於 105 年度始編列 239 億元償付上年度短撥數，

如中央政府無其他財源挹注，預估短撥數將擴大為 381 億元（

詳附表 1）。 

(二)104 年度始編列公務預算撥補 103 年度撥補不足數，致需再負

擔逾期繳納保費利息 4,889 萬元及周轉利息 72萬元 

按國民年金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被保險人及各級政府

未依前 2 條規定期限繳納保險費者，自繳納期限屆滿翌日起至

完納前 1 日止，每逾 1 日，以每年 1月 1 日之郵政儲金 1 年期

定期存款利率為準按日計算利息，一併計收」，103 年度中央應

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 156 億餘元，雖經衛福部於 104 年度

編列公務預算 167 億餘元撥補，惟其中 103 年度已逾繳納期限

之中央應負擔保費 144 億餘元，尚須加收利息 4,889 萬餘元，

且亦須負擔因資金短缺向該基金短期周轉 11 億元之利息費用

72 萬餘元；是以，103 年度未於當年度以公務預算撥補中央應

負擔國民年金款項，已造成該基金需額外負擔之遲繳保費利息

及短期資金周轉利息費用合共 4,961 萬餘元。 

倘未依法調增營業稅稅率籌措財源，105 年度預估中央應

負擔國民年金款項短撥數達 381 億元，以 103 年度短撥數 156

                      
12
國民年金法第 47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規定應補助之保險費及應負擔之款項，依序由獲配之

公益彩券盈餘、調增營業稅徵收率 1％及中央政府責任準備補足，仍有不足，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編列預算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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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餘元而滋生利息費用 4,961 萬元之比例推估，105 年度恐須

負擔遲繳保費利息費用及短期周轉金利息合共 1 億 2千萬元13。 

綜上，105 年度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不足數高達 381

億餘元，迄仍未能確定財源，倘再度由公務預算於翌年撥補，恐

衍生中央政府欠款及須支付利息之疑慮，且預估延繳保費利息及

資金周轉利息合計超過 1 億元，對於基金財務狀況無疑雪上加霜

，亦非根本解決之道，亟待研謀善策因應並儘速確定財源政策。 

附表 1：中央政府應負擔國民年金款項之撥補情形及產生之利息費用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
度 

累計應
撥補款
項 

當年度
實際撥
補數 

累計實
際短撥
數 

未於當年度撥補，需負擔之利息 

逾期繳納保險
費之利息費用 

向國保基金短期
周轉之利息費用 

103 26,500 0 15,622 48.89 0.72 

104 50,200 16,700 33,500 - - 

105 62,000 23,900 38,100 - - 

※註：1.資料來源：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部分)、社會及家庭署、疾病管制

署105 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第2題之附表1。利息費用係參考103 年
度國保基金附屬單位決算書第14頁及20頁。 

      2.103年度為決算數，104年度及105年度為預算數。累計應撥補款項包括
以前年度實際短撥數及當年度應負擔數，為預估數。 

 

四、國保對投保及領取老年年金給付未限制居住時間，致久居國外者

近 9千人於 65 歲前始返國加保以領取給付，允應檢討修法，以符

公平 

依現行國民年金法之規定，長期居住國外者，於年滿 65歲前

返國參加國保，即可每月領取至少 3,64414元之老年年金給付，迭

有公平性之爭議15。謹說明如下： 

                      
13
 (381 億元/156 億元) *4,961 萬元=1 億 2,116 萬元。 

14
據勞保局說明，按國民年金法第 54 條之 1規定，老年年金加計金額每 4年調整一次，依主計總處

所示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成長率為 4.11%，爰 105 年度加計金額由 3,500 元調高為 3,644 元。 
15
參 102 年 9 月 23 日蘋果日報「僑胞坑國保 年撈 2億年金 4600 人鑽漏洞 回僑居地照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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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保之投保資格為符合特定條件並設有戶籍之國民，尚無居

住時間之限制16 

1.依國民年金法第 7 條及第 29 條規定略以，年滿 25 歲未滿 65

歲之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並未領取

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17，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並得於年

滿 65歲時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2.復依同法第 30 條及第 54 條之 1 規定略以，老年年金給付，

除有欠繳保費不計入年資、領取相關社會福利津貼或相關社

會保險老年給付者外，得依下列方式擇優計給： 

(1)（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0.65％）+3,644（簡稱 A式）。 

(2) 月投保金額×保險年資×1.3％（簡稱 B式）。 

又依 A式請領與 B式之差異部分，係由中央主管機關負擔。 

3.爰此，我國未參加相關社會保險之國民，於年滿 65 歲前，不

問是否長期居住國內，僅需於設籍後18加入國保，即可於年滿

65歲時，每月領取至少 3,644 元之老年年金給付。 

(二)宜檢討投保及給付資格條件之合理性，俾利資源有效配置 

按審計部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自 97 年 10

月至 103 年 10 月，因恢復戶籍而領取國保老年年金給付者計

                      
16
屬福利津貼性質之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及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請領條件（視同被保險人），設有「

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 年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之限制。 
17 國民年金法第7條規定：「未滿65歲國民，在國內設有戶籍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應參加或已參加

相關社會保險者外，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年滿25歲，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 

二、本法施行前，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合計未達15年或一次領取之相關社會保險老年

給付總額未達新臺幣50萬元。但所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或金額不列入計算。 

三、本法施行後 15 年內，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合計未達 15 年或一次領取之勞工保險

及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總額未達新臺幣50萬元。但勞工保險年金制度實施前，所領取勞工保

險老年給付之年資或金額不列入計算。」 
18
 依戶籍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出境2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之：

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又同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原有

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3個月以上者，應為遷入登記。…。」 



 

 12 

8,587 人，其中原無戶籍於年滿 63 歲後始回台恢復戶籍並納國

保者計 8,200 人，顯示現行規定確有長期居住國外之國民短暫

加保（104 年 1月起一般民眾每人每月自付保險費 878 元）後，

即可領取每月至少 3,500 元老年年金給付之情形，且取得給付

資格返回僑居地仍得續領。 

茲據衛福部說明，國保旨在確保未能於相關保險獲得適足

保障之國民，於發生事故時之基本經濟安全，又為避免國保開

辦初期無法累計足夠年資，老年經濟保障不足，故老年年金給

付有至少 3,500 元19之制度設計（即 A 式），惟 A 式所得替代率

較低，且其與 B 式之差額係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支應，故不影

響其他被保險人之權益。惟差額全由政府負擔之設計，實屬津

貼性質20，爰國保隱含福利服務功能，非純粹社會保險。上開情

形雖不致影響其他被保險人權益，但對長年繳交國民年金保險

費之民眾顯有不公，且勢將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允應檢討投保

及給付資格條件之合理性，俾利資源配置。 

綜上，國保為保障弱勢之老年經濟安全等，而有基本保障金

額之設計，惟未限制投保及領取老年年金給付者之居住時間，致

有久居國外者於 65歲前返台短暫加保，即可領取基本保障金額等

不公平現象，宜檢討其合理性及研提修法之可行性，以杜爭議。 

 

                      
19
 105 年度起由 3,500 元調高為 3,644 元，同註 14。 

20 查本院甫於103年 6月 27日修正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3條規定，限縮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

請領資格，按其修正意旨略以： 

一、為避免老年農民領取福利津貼後，長期旅居國外，亦可領取津貼之不合理情形，爰參照國民年

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增列須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3年內每年居住應超過183日。 

二、為照顧真正對農業有長期貢獻之農民生活，經參酌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

申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者參加農民健康保險年資之年資，由6個月延長至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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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績效指標刪除欠費催收成效，改採老年年金給付領取率，有欠妥

適，亦有規避管控之虞，宜檢討改進 

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行銷及業務費用-服務費用」項下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編列 4,598 萬 7 千元，辦理國民年金業務

宣導。經查：  

(一)宣導費達 4千餘萬元，「欠費催收成效」以前年度列入國保績

效指標 

依國民年金法第 4條規定：「本保險之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勞工保險局辦理，並為保險人。」國民年金保險業務由衛

生福利部委託勞保局辦理，101 年度至 105 年度衛福部及勞保局

每年度共編列宣導費約 4 千萬餘元至 5 千萬餘元（詳附表 1），

103 年度及 104 年度衛福部並訂定國民年金保險費之欠費催收

率為 4.7％及 4.9％(詳附表 2)。 

(二)審計部 103 年度甫指出國保欠費比率偏高，105 年度績效指標

卻改採「老年年金給付領取率」 

為提高國保被保險人繳費率，衛福部於 103 年修正內政部

100 年函頒之「提昇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策進作為方案」，

再結合原民會、勞保局及運用勞保局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國民

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補助計畫之人力，積極推動相關工作。

此外，審計部 103 年度曾提出國保存有欠費人數偏高、部分縣

市及未滿 40 歲被保險人欠繳率比率偏高等審核意見，請衛福部

研擬對策，衛福部則復以各項加強提升繳費率之策略及措施。 

然 105 年度衛福部卻將國保基金之關鍵績效指標改列「老

年年金給付領取率」21，即以實際請領老年年金人數占 65 歲以

上可以請領老年年金人數之比率作為衡量績效指標目標值，由

                      
21
 參考衛生福利部 105 年度單位預算書第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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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放老年年金之容易度遠高於欠費催繳，況該部及勞保局為

提升國民年金繳費率，於 101 年度至 105 年度平均編列宣導費 4

千餘萬元，105 年度卻未訂定催繳成效指標以供管考，凸顯衛福

部及國保基金欠缺催繳欠費之積極度，亦不符衛福部回應審計

部稱將有積極作為之承諾。 

綜上，衛福部及勞保局每年度均編列國民年金保險宣導費，

期能提高被保險人繳費率，爰應訂定欠費催繳成效之關鍵績效指

標，以資管考。惟 105 年度關鍵績效指標改訂國民年金保險老年

年金給付領取率，顯欠妥適，亦有規避管控之虞，允宜檢討改善

。 

附表 1：近 5年度衛福部及勞保局編列國民年金宣導費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機關名稱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衛福部 9,500 6,000 3,500 2,600 2,500 

勞保局 42,001 34,366 41,355 40,773 40,773 

合  計 51,501 40,366 44,855 43,373 43,273 

※註：1.資料來源：引用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部分）、社會及家庭署、疾病管 

        制署 105 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第 5題之附表 1。   

      2.101 至 103 年度為決算數、104 年度為法定預算、105 年度為預算案數。 

 

附表 2：103 年度至 105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之關鍵績效指標 

年度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目標值 
103 辦理國民年金

保險 
辦理國民年金保險費之欠費催收成效 
[已繳金額(本年度欠費催收收回總額)/欠
費總額(本年度催收欠費總額)]＊100％ 

4.7％ 

104 辦理國民年金
保險 

辦理國民年金保險費之欠費催收成效 
[(本年度欠費催收收回總額/本年度欠費
催收總額)]＊100％ 

4.9％ 

105 國民年金保險
老年年金給付
領取率 

(實際請領老年年金人數/65歲以上可以
請領老年年金人數)＊100％ 

92％ 

※註：1.資料來源：參考衛生福利部 103 年度至 105 年度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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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資績效雖優於預期，仍遜於其他政府管理之退休或保險基金；

另國外投資僅 2年度產生匯兌利益，宜精進匯率風險控管機制 

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編列投融資業務收入 100 億 2,452

萬 9 千元，經以預計運用資金 2,489 億 7,736 萬 7 千元計算，加

權目標收益率約為 4.03％；另編列投融資業務成本 2 億 0,241 萬

5千元，較 104 年度增加 2,531 萬元，增幅達 14.29％。經查： 

(一)101 年度至 103 年度實際收益率低於其他政府管理之退休或

保險基金 

據勞保局提供資料（詳附表 1）顯示，國保基金自 97年 10

月開辦起至 103 年底止，每年度投資收益介於純損 36 億餘元至

純益 106 億餘元間，收益率介於-3.66％至 6.05％，其中 101

年度至 103 年度實際收益率分別為 5.06％、4.06％及 6.05％，

均高於預定年化收益率，經營績效略見提升。 

然相較於其他政府管理之退休或保險基金投資績效（詳附

表 2），101 年度及 102 年度國保基金之收益率，均遠低於勞工

保險基金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之收益率，103 年度國保基金

之收益率更居倒數第二，遜於勞工退休基金（含新舊制）及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顯示國保基金之投資績效表現相對欠佳

，容待研謀提升。 

(二)97 年度至 103 年度有 4 年度產生淨兌換損失，宜精進匯率風

險管控機制 

國保基金自 97 年 10 月開辦迄今，外幣資產占該基金比率

逐年提升，100 年度至 103 年度分別為 22.03％、24.63％、27.91

％及 38.03％(詳附表 3)，爰匯率波動對資產損益之影響漸增。

查該基金 98 年度至 103 年度之國外投資，僅 100 年度及 103 年

度產生淨兌換利益(4 千萬餘元及 17 億 4 千萬餘元)，其餘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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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淨兌換損失。雖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表示未來將持續多

元配置貨幣，並適時增加避險部位，以提升基金長期績效，惟

104 年 1月至 7月，該基金海外投資淨兌換損失已超過 4億元，

允宜再精進匯率風險管控機制，以提升基金長期績效。 

綜上，國保基金投資績效與基金財務健全息息相關，並攸關

被保險人未來之生活保障；惟歷年來國保基金之短期收益率波動

頗大，101 年度至 103 年度實際收益率雖已見成長，然投資績效與

同為政府管理之其他退休保險基金相較，仍屬偏弱，允宜持續研

謀提升；另因國外投資占比逐漸提升，為減少匯兌損失，允宜檢

討匯率風險管控機制，以提升基金投資運用績效。 

附表 1：國保基金各年度經營績效比較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實際收益數 實際收益率 預定年化收益率 
97 214,354 2.39％ 2.434％ 
98 811,229 1.52％ 1.861％ 
99 2,835,799 3.74％ 2.132％ 
100 -3,609,393 -3.66％ 3.944％ 
101 5,955,468 5.06％ 3.686％ 
102 6,113,988 4.06％ 3.560％ 
103 10,647,137 6.05％ 3.386％ 

※註： 資料來源，勞保局。 

附表 2：100 年度至 103 年度政府各退休保險基金投資績效比較表 

基金名稱 
100 年度 
收益率 

101 年度 
收益率 

102 年度 
收益率 

103 年度收
益率 

勞工保險基金 -2.97％ 6.25％ 6.35％ 5.61％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3.53％ 4.50％ 6.58％ 7.19％ 
新制勞工退休基金 -3.95％ 5.02％ 5.68％ 6.38％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5.98％ 6.17％ 8.30％ 6.50％ 
國保基金 -3.66％ 5.06％ 4.06％ 6.05％ 

※註： 資料來源，勞保局提供。 

附表 3：97 年度至 104 年度國保基金國外投資之兌換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外幣資產金額 占基金比率(％) 淨兌換損益 
97 0 0％ 0 
98 3,241,138 5.00％ -27,698 
99 7,778,166 8.86％ -364,946 



 

 17 

年度 外幣資產金額 占基金比率(％) 淨兌換損益 
100 22,560,665 22.03％ 48,740 
101 33,594,082 24.63％ -245,456 
102 47,377,203 27.91％ -182,155 
103 72,568,784 38.03％ 1,744,809 

104(至 7月底) 68,536,421 32.25％ -429,513 
合計 255,656,458 - 543,781 

※註：1.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提供。 
       

七、催收款項逐年攀升，惟 103 年度至 104 年度 7月底催欠補繳者逾 6

％於 2 年內可請領老年年金，與全面提升繳納率有間，宜強化催

繳措施 

國保基金 105 年度預算案預計平衡表「其他資產－催收款項

」編列 1,030 億 4,451 萬 6千元，較 104 年底預計數 882 億 4,763

萬 2千元增加 147 億 9,688 萬 4千元。經查： 

(一)近年催收款項概況 

依勞保局訂定之國民年金保險欠費催收及轉銷呆帳處理要

點第 2點及第 8點分別規定：「本要點所稱欠費，指本局依國民

年金法(以下簡稱本法)應收取之下列各款：(一)被保險人逾期

未繳納之保險費及利息。(二)依本法所處之罰鍰。(三)溢領或

誤領本法第 30 條老年年金給付、第 32 條之 1 生育給付、第 34

條身心障礙年金給付、第 39 條喪葬給付及第 42 條遺屬年金給

付。」及「已屆繳納期限而未受清償之欠費，為逾期欠款債權

，應於繳納期限屆滿 6 個月內轉入催收款項，並應每半年將欠

費處理情形陳報中央主管機關。」 

近年來國保基金之帳列催收款項(詳附表 1)，截至 104 年 7

月底止，催收款金額高達 815 億餘元，且催收款項每年以上百

億元之數逐年累積攀升，實有礙國保基金財務之健全。 

(二)103 年度至 104 年度 7月底之補繳者，逾 6％(約 4萬餘人)於

2年內可請領老年年金，其餘催收繳納率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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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高國保被保險人繳費率，衛福部 103 年修正提昇國民

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策進作為方案，再結合補助各地方政府辦

理國民年金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補助計畫之人力，積極推動。惟

近年勞保局催繳國保保險費欠費之成果(詳附表 2)，101 年度至

104 年度截至 7月底止，各年度催繳後辦理繳費人數占比分別僅

13.65％、12.62％、12.70％及 15.33％，且催繳後之繳費金額

比率分別僅 2.9％、7.51％、5.83％及 7.92％，實屬偏低。 

此外，超過 63 歲之補繳者 103 年度至 104 年度 7月底合計

4萬 5千人，占催繳後總繳費 67 萬 9千人之 6.63％，而該年齡

層催繳後之繳費金額 1億 6,500 萬元，占催繳後繳費總額 18億

8,700 萬元之 8.74％。由於該等補繳者於 2 年內可請領老年年

金，況 64 歲以上欠費者人均補繳金額 4,231 元，遠高於 63 歲

以下之人均 2,715 元，倘提昇國民年金被保險人繳費率策進作

為方案，實際僅提高即將領取老年給付者之繳納意願，恐有違

該方案初衷，顯示催收作業尚待研謀強化提升。 

綜上，國保基金之保險費欠費轉列「催收款項」，以每年上百

億元之速度累積攀升，惟每年催收後之繳納人數及金額比率均偏

低，允宜研謀強化催收作業，以維國保制度之健全發展。 

附表 1：近年來國保基金之帳列催收款項概況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年度 101 102 103 104 

決算數 45,147 58,180 72,695 81,550 

※註：1.資料來源，勞保局。 
      2.101 年度至 103 年度為決算數。104 年度資料截至 7月底。 

附表 2：近年來國保基金保險費欠費之催繳概況表 

  單位：千人；％；新臺幣百萬元 

項        目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已寄發欠費催繳單人數(A) 3,259 3,368 3,479 1,546 
催繳後繳費人數(B) 445 425 442 237 
繳費人數比率(B/A) 13.65 12.62 12.70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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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寄發欠費催繳單總金額(C) 43,771 12,198 21,636 7,909 
催繳後繳費金額(D) 1,270 916 1,261 626 
繳費金額比率(D/C) 2.90 7.51 5.83 7.92 

※註：1.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提供之資料。 
2.勞保局表示，自 102 年度起，依被保險人欠費金額區分不同催繳方

式，欠費小於 1萬元者，寄發全額欠費繳款單，其餘寄發前 6個月
欠費繳款單，藉以輔導欠費金額較高者，分次補繳，故欠費催繳總
金額較 101 年度減少。 

      3.104 年度資料至 7月底止。 

附表 3：國保基金保險費催繳後繳費者之年齡及金額 
  單位：千人；新臺幣百萬元 

項        目 103 年度 104 年度(至 7月底) 

催繳後繳費人數 
63歲以下 410 224 
超過63歲未滿64歲 13 6 
64歲以上 19 7 

催繳後繳費金額 

63歲以下 1,130 591 
超過63歲未滿64歲 40 15 
64歲以上 91 19 

※註：1.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提供之資料。 
2.本表因百萬元以下四捨五入之故，存有尾數差異。 

 

八、國保給付溢領情形仍持續發生，亟待切實檢討關鍵因素並妥謀改

善對策 

按監察院於 101 年間提案糾正國保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所

列違失之一為民眾溢領國保給付相關事項，惟查截至 104 年 8 月

底止，國保給付溢領情形仍持續發生，尚未能有效針對違失事項

切實改進。謹說明如下： 

(一)監察院於 101 年 3 月 8 日就國民年金給付溢領等項提案糾正

內政部，該部前已研提改善措施 

監察院前於 101 年 3 月提案糾正國保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

（是時為內政部），據糾正案文所載，違失事項之一為「國民年

金開辦迄 100 年 6 月底止，民眾溢領或誤領國民年金各項年金

及給付者計 9,975 件、1.47 億餘元，致後續不得不另外執行行

政作業予以追繳，甚或引發民怨爭議。內政部長期坐令部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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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等未於法定限期內確實提供媒體資料送

勞保局，且協調聯繫及稽核控管等機制長期存在闕漏，迄未能

研謀有效之解決良策。」。據行政院於 101 年 6月函復監察院資

料，內政部業研提建立完整資訊比對系統等 9 項改善措施及策

進作為22。 

(二)審計部 103 年度復提出部分市縣未依限報送媒體資料，或未

即時發現領受人死亡，致國民年金溢付持續發生之審核意見 

審計部 103 年度復針對國保年金溢付提出審核意見略以：

103 年度地方政府未依限報送媒體資料，致重複發放國民年金與

相關社福津貼 2,505 件，溢發 865 萬餘元。另截至 103 年底因

領受人死亡，家屬延遲向戶政機關申報死亡登記，致溢付 1,946

件，溢發 3,549 萬餘元，請衛福部宜洽請教育部、退輔會及各

地方政府，提供所屬醫事機構死亡通報資料，以供勞保局比對

有無領受人已死亡，而家屬遲未辦理登記情事，以減少追繳成

本。 

據衛福部 104 年 8 月回復略以，該部死亡通報資料庫已包

含教育部、退輔會及各地方政府所轄等全國醫事機構之死亡通

報資料。 

(三)國保給付溢領情形仍持續發生，允應切實檢討積極改善 

由國民年金溢領給付情況表（詳附表 1）觀之，截至 104

年 8 月底止，溢領各項給付之人數較 103 年底淨增加 1,384 人

，溢領金額則淨增加 1,278 萬元，顯示於辦理前揭措施後，溢

                      
22
9 項改善措施及策進作為略以：一、建立完整資訊比對系統。二、建立地方政府與勞保局媒體報

送原則及相關回饋機制。三、內政部持續督促未能依期限按時報送媒體資料之相關機關及要求全

國各機關按月提供新增退休人員媒體資料傳送至勞保局。四、內政部公費補助收容安置對象溢領

原因及追繳情形。五、健全死亡資料通報機制。六、訂定相關法令。七、不定期主動稽核勞保局

。八、改善領取月撫慰金人員溢領情形。九、釐清溢領追繳責任及召開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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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情形仍持續發生；又據勞保局提供資料顯示，造成溢領給付

案件之原因，多為地方政府遲（誤）報領取社會福利津貼人員

資料、各機關遲（誤）報相關媒體資料、或因或申領人死亡後

，其家屬未及時辦理除籍登記等，凸顯中央主管機關所研提各

項改善措施之執行成效欠佳，仍待切實檢討改善。 

綜上，監察院於 101 年度提案糾正國保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

，所列違失之一為民眾溢領國保給付相關事項，103 年度審計部復

提出類似審核意見，主管機關雖研提改善措施，惟國保給付溢領

案件仍層出不窮，致後續須另執行行政作業予以追繳，凸顯改善

措施未能發揮成效，亟待切實檢討關鍵因素，並研謀有效對策。 
附表 1：國民年金溢領給付情況表  

單位：件；新臺幣千元 

項目 

總溢領款項 已收回款項 

案件數 金額 案件數 金額 

截至 

103 年底 

截至 

104 年 

8 月底 

截至 

103 年底 

截至 

104 年 

8 月底 

截至 

103 年底 

截至 

104 年 

8 月底 

截至 

103 年底 

截至 

104 年 

8 月底 

老年年金 4,102 4,816 28,128 31,885 3,881 4,659 26,281 30,748 

身心障礙 

年金 
178 193 1,269 1,332 175 189 1,247 1,314 

遺屬年金 318 352 4,065 4,696 301 335 3,598 4,219 

喪葬給付 42 45 3,293 3,552 39 41 3,078 3,281 

老年基本 

保證年金 
11,473 11,995 157,911 164,876 11,338 11,902 147,225 156,051 

身心障礙基

本保證年金 
1,255 1,298 23,113 23,758 1,249 1,297 23,086 23,754 

原住民給付 480 533 7,096 7,555 458 517 6,506 7,221 

合計 17,848 19,232 224,874 237,654 17,441 18,940 211,023 226,588 

※註：1.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提供資料。 
2.本表各欄位係國保開辦至該期期底之累計溢領案件數及金額，1 人如

有多筆溢領金額，仍以 1人計算，但金額則為加總彙計。 
3.據勞保局說明，因民眾自行還款或已符請領資格，經與前期溢領金額

沖抵後，致溢領人數及金額可能變更，本表統計至 104 年 8 月底。 
4.本表因千元以下四捨五入之故，存有尾數差異。 

（分機：1925 賴欣憶） 


